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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當年度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計算調整應納稅額，併同

繳納，僅釋示兼營營業人股利所得如何適用上開辦法計算其依法不得

扣抵之進項稅額，非在增加其銷項稅額，亦非認股利收入係屬營業稅

課稅範圍，而對股利收入課徵營業稅，符合營業稅法之意旨。蓋如許股

利收入免予列入計算依法不得扣抵比例，則此項與股利收入有關之各

項費用之進項稅額，均將併作應課徵營業稅之進項稅額，而予全數扣

抵，使其相關進項費用完全無租稅負擔，相較於專營投資業務者之此等

進項稅額完全不能扣抵，有失公平，且將誘使專營投資業務者藉銷售少

數應稅貨物或勞務而成為兼營投資業之營業人，將投資業務之進項稅

額得以悉數扣抵，規避稅負，自非合理。

綜上所述，上開財政部發布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及函

釋，符合營業稅法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。

惟上開函釋，以「股利」收入作為計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之比例基礎，

文義上易滋將股利擴張解釋為營業稅之課稅適用範圍之誤解；又不得

扣抵比例之計算，在租稅實務上既有多種不同方法，財政部雖於八十一

年八月二十五日有所修正，為使租稅益臻公平合理，主管機關仍宜檢討

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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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農會係以保障農民權益、提高農民知識技能、促進農業現代化、

增加生產收益、改善農民生活、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，得由居住農會組

織區域內，實際從事農業之人依法參加為會員。農會既以其組織區域內

之農民為服務對象，其會員資格之認定自以「居住農會組織區域內」及

「實際從事農業」為要件。農會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農會會員住址遷

離原農會組織區域者為出會之原因，係屬法律效果之當然規定，與憲法

第七條及第十條亦無牴觸。惟農會會員住址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者，如

仍從事農業工作，參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六條規定，其為農民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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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被保險人之地位不應因而受影響，仍得依規定交付保險費，繼續享

有同條例所提供之保障。主管機關發布有關命令應符合此意旨，以維護

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保障農民健康之目的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農會係以保障農民權益、提高農民知識技能、促進農業現代化、

增加生產收益、改善農民生活、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，得由居住農會組

織區域內，實際從事農業之人依法參加為會員，農會法第一條、第十二

條、第十四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農會既以其組織區域內之農民為其服務對

象，其會員資格之認定，自以「居住農會組織區域」內及「實際從事農

業」為要件。農會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農會會員住址遷離原農會組

織區域者為出會之原因，係屬法律效果之當然規定。況辦理戶籍遷徙

登記，係出於當事人之自願，應無違反憲法第十條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

由；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，又非不得依農會法之有關規定申請加入其

新居住區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，亦無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可言。惟

農民健康保險係社會保險之一種，參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六條之規

定，乃農民基於身分當然享有之權益。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

及第二項雖規定：「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應參加本保險為

被保險人，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。」「非前項農會會員，年

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，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者，應以

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。」僅係對基層農會受託辦理農

民健康保險時應負責任範圍之特別規定，不得因而認為農民健康保險

權益之享有，以維持農會會員或在原投保單位所在地設有戶籍為要件。

是以農會會員住址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，如仍從事農業工作，其為農民

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之地位不應因而受影響，仍得依規定交付保險費，

繼續享有同條例所提供之保障。主管機發布有關命令應符合此意旨，以

維護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保障農民健康之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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